
 

 

 

 

 

 

吉首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关于印发《食品科

学与工程专业学习过程跟踪与评估实施办

法》的通知 

 

各教研室、实验中心各部门：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习过程跟踪与评估实施办法》

学院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吉首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20 年 10 月 25 日 
 

 

 

 

 

化院〔2020〕23 号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习过程跟踪与评估实

施办法 

 

为了确保专业能够对学生全过程学习状况进行评估与评价，通过多种方式评

价学生是否达到毕业要求，确保学生毕业时达到毕业要求。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本专业学习状态跟踪与评估的主要目的 

1. 确保学生毕业时达到毕业要求的规定，确保学生顺利毕业； 

2. 能够使得专业教师清晰判定学生学业的关键节点，并能够捕捉不同节点

学生的反馈，有效的改进教学过程； 

3. 针对学生学习过程建立有效的学业预警与帮扶机制，并能够准确为预警

机制的运行提供有效信息和帮扶手段； 

4. 进一步明确专业、教师在学习过程中应该承担的确保学生达成毕业要求

的责任，承担教书育人的责任。 

二、责任机构和责任人 

学生学习过程跟踪与评估责任人是任课教师，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对任课

教师的跟踪与评估进行检查，并提出指导意见。 

三、学习过程跟踪方式 

学习过程跟踪方式主要是跟踪学习过程考核的结果、学习态度（如出勤情况、

课堂表现、交作业的情况等）、以及从不同渠道反馈的学生学习信息。 

四、学习过程跟踪与评估的依据 

学习过程跟踪与评估的依据是学生学习过程考核的评价结果，各类评估依据

具体如下。 

1. 理论课程评估的依据 



理论课程的评估依据是课程中所有过程考核的评价结果。理论课程过程考核

包括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作业、测验、小论文情况等。评价结果来源如下：任课教

师按照课程教学要求布置作业，根据学生完成作业的次数和质量进行成绩评定。

任课教师根据课程进度开展随堂测验或单元测验，根据测验成绩评定学习效果。

任课教师根据课程要求布置以小组形式完成的作业，根据小组作业完成情况和学

生自评、互评结果评定学习效果。 

2. 实践教学环节评估的依据 

实践教学环节的评估依据是所有过程考核的评价结果。评价结果来源如下：

实践教学环节过程考核评价依据包括实践过程表现、实习日志、实验报告等。教

师根据学生实验动手能力、实验报告完成情况、实习日志完成情况、实习过程的

表现等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定。 

五、学习过程跟踪与评估流程 

1. 任课教师根据 OBE教学理念，明确课程教学目标及教学目标对毕业要

求的支撑关系，围绕课程目标确定过程考核的方式、考核内容及评价依据。 

2. 任课教师第一次课堂向学生说明课程过程考核的方式、考核内容及评

价依据。 

3. 任课教师开展课程教学，进行过程考核。 

4. 根据过程考核结果，调整教学方法，关注个体学生，对学习困难学生

进行预警和帮扶。 

5. 学期结束，进行总结，撰写本课程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 

六、评估结果的利用 

根据评估结果从教与学两个方面采取改进措施，使学生在课程结束时能达

成课程目标。 



1. 对学生的学习状态进行评估。通过学习过程中的评价结果，发现学生

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对困难学生进行预警，并及时采取合适的帮扶措施，使学生

掌握学习方法，提高学习兴趣，使其能在课程结束时达到课程教学目标，从而达

成毕业要求。 

2. 课程负责人/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学习过程评价结果，分析

学生整体课程目标预期达成情况，采取相应教学改进措施。 

 

七、附则 

1. 本文件与校院文件有冲突时以校院文件为准，当二者评价标准不一致时，

按照最高标准执行； 

2. 未尽事宜由本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解释； 

3. 本文件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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